
松原市地方志办公室
2015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，现将地方志办公室2015年度政府信息公开情况报告如下：

1、 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    2015年度，地方志办公室主动公开政府信息2条，其中公开规范性文件1条，公开《松原年鉴》（2015）一本。公开的方式为普发文件和赠阅书籍。
    二、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    无

    三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
    无

    四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
    无

    五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    无

    六、回应解读情况

    无

    七、举报投诉情况

    无

    八、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

    无

    九、2015年主要工作

1.《松原年鉴》（2015）编纂工作

认真总结了以往年鉴编纂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针对各承编单位的实际情况，及时进行了年鉴编纂方案的改进和细化，进一步明确了应该写什么和应该怎么写的问题，同时在报送时间上抢前一步，并于4月15日以市政府办文件形式印发了《松原年鉴》（2015）编纂方案。随后，采取边征集文稿边进行编辑的方式，既保证了文稿的报送速度，又保证了编辑的高效率，编纂工作已经完成。

2.续志资料长编收集整理工作

续2014年印发《松原市续志资料长编编写工作实施方案》后，2015年进行了资料的报送阶段。为了能够及时高效地完成此项工作，我办指定专人负责资料的催报工作，积极同各供稿单位联系、与撰稿人沟通，及时撑握资料的收集撰写进度情况，针对遇到的问题，按照编纂要求及时进行了指导，确保资料既详实完整又能够按时完成。为2016年底全面完成2003年－2014年资料的征集做了实质工作。

3.地情资源开发工作

为更好地体现松原文化的厚重和地情资源的历史价值，我办2015年开展了“松原寺庙建筑与文化研究”工作，工作人员深入到辖区内的寺庙进行拍照和撰写寺情资料，并对图文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，为顺利完成松原地情系列丛书的编纂出版准备了详实的资料。
4.基层地方志业务指导工作

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地方志工作的指导力度，做到有的放失，4月中旬，市地方志办公室联合省方志委，针对宁江区地方志办公室、前郭县地方志办公室续志资料长编工作进行了具体业务指导，查看了承编单位上报的续志长编资料，就续志资料长编工作如何运作和开展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。9月中旬分别对扶余、长岭、乾安县地方志工作进行了指导。提出了续志资料长编是内部资料辑存，应是撰辑型的，也可以是汇集型的，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和办法，把承编单位人员落实好，按年度全面搜集资料，要多想办法，多在搜集资料上下功夫，做好基础工作，保持资料的连续性，做到保质保量的要求。使修志人员进一步理清了工作思路。
5.年鉴编纂知识培训工作

针对在全市启动综合年鉴编纂工作和基层编纂经验少、编纂业务知识不全面的实际情况，于5月13日邀请省方志委年鉴处专家，在扶余市地方志举办了全市地方志工作者年鉴编纂知识培训班。培训班上，专家们讲解了年鉴编纂知识，并对《松原年鉴》和《扶余年鉴》进行了点评。通过培训，使全市地方志工作者在年鉴编纂业务上都有了长足进步，更有信心编纂出“佳鉴、良鉴”。

6.年鉴点评工作

按照省方志委的统一部署，利用7月份一个月的时间对《梅河口年鉴》（2014）从框架设计、条目编写、装帧设计、检索手段、校对质量等方面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，既充分肯定了全书的优点，又指出了存在的缺点，并客观地提出了改进建议。撰写了点评材料，制做了点评幻灯片，在省方志委召开的全省年鉴点评会上进行了点评。
    7.依法行政、党风廉政建设和机关建设情况
在依法行政方面地方志办公室始终坚持“以法律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”开展各项工作，强化干部的学法用法能力。合依法行政工作得到全面落实。

在机关建设上始终坚持“解放思想，创新思维，主动加压，公开做事，积极工作”的工作原则，在信息工作、公文处理工作、档案工作、政务公开工作、队伍建设工作、机关作风（党风廉政）工作、财务审计工作、法制工作、统计工作、信访工作、计生工作等项工作中，不等不靠，圆满完成各项工作目标。

    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以年初市纪委印发的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告知书》中明确的10项任务为工作目标，按要求认真做好每一步，使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得到全面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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